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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2-020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出租大卖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武汉金海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海马”）和新乡市光彩大市场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置业”）分别与关联企业深圳市大本营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本营投资”）签订大卖场租赁合同，租赁总金额约人民币 

68,890,140元，租赁期限为三年。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翟

美卿女士、修山城先生回避表决，其余五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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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房地产估

价机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 [2012]第 201-2号

《评估报告》，按照建筑面积计算，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整体出租的租金水

平区间为 9～15元/月/平方米，转换成实际使用面积计算后，整体出租的租金水

平区间为 14～23元/月/平方米。 

 

四、本次关联交易合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中全资子公司出租大卖场的定价，是以具有房地产评估资质的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的评估值为依据，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格。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未损害

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关联交易合同主要条款 

（一）武汉华中建材家居采购中心租赁合同 

1、交易双方：  

出租方：武汉金海马置业有限公司 

承租方：深圳市大本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华中建材家居采购中心大卖场 

3、交易价格：按照实际使用面积计租，租金单价为 30.8 元/月/平方米，

月租金合计约为人民币 1,603,824元，租期内租金总计约为人民币 57,737,664

元。  

4、租赁期限：3 年，起止日期为 2012年 9月 3日至 2015年 9月 2日；  

5、租金支付方式：以季度为付租期，按季度支付。 

6、使用方式：自用或转租； 

 

（二）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租赁合同   

1、交易双方：  

出租方：新乡市光彩大市场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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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方： 深圳市大本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大卖场 

3、交易价格：按照实际使用面积计租，租金单价为14元/月/




